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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CW Limited 

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
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0008） 

 

澄清公告  
 

截至 2023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業績公告  
 

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電訊盈科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 2024 年  

2月 23日刊發有關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 2023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經審

核綜合業績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 

 

謹此提述該公告中文版本第一頁及第二頁，此兩頁之(1)「more than tripled」之中文

翻譯應為「增長超過雙倍」，而非「增長超過三倍」；以及(2)「almost doubled」之

中文翻譯應為「增長接近一倍」，而非「增長接近雙倍」。 

 

除上述者外，該公告之英文版本及中文版本之全部其他內容維持不變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

集團法律事務總監兼公司秘書 

張學芝 

 

香港，2024年2月23日 
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董事如下： 

 

執行董事 

李澤楷（主席）及許漢卿（署理集團董事總經理及集團財務總裁） 

 

非執行董事 

謝仕榮，GBS；唐永博（副主席）；孟樹森；王芳及衛哲 

 

獨立非執行董事 

麥雅文；黃惠君；Bryce Wayne Lee；Lars Eric Nils Rodert；David Christopher Chance 及 

Sharhan Mohamed Muhseen Mohamed 


